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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学院南湖学院文件

嘉院南湖〔2018〕22 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印发《嘉兴学院南湖学院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暂行规定》的

通知

学院各系、各部门：

《嘉兴学院南湖学院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暂行规定》已经学院党

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嘉兴学院南湖学院

2018 年 4 月 20 日



- 2 -

嘉兴学院南湖学院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学分制，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

积极性，促进个性化教学，因材施教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。现针对学生

学籍异动等原因引起课程和学分要求的变化，根据《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学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精神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是指因学生学籍异动、修读“辅修专业、

双学位”、国内外学生交流培养项目、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原因引起的课

程和学分的变化，需要通过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的方式，来保证人才培养

的继续实施，使学生能顺利达到相应专业毕业条件。

第三条 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要保证各专业知识体系完整性，按照相

同或相近的课程学分相互替代的原则进行。

第四条 以下情况，可以申请课程替代：

（一）课程名称、内容、学分、性质、考核方式相同的课程可以相互

替代；

（二）课程名称、内容和考核方式相同的课程，学分高的课程可以替

代学分低的课程，必修课程可以替代选修课程，原则上选修课程不能替代

必修课程；

（三）原则上学分少的课程不能替代学分多的课程。但低于 1 个学分

课程且已修课程绩点≥2.7，则进行课程替代；

（四）修读“辅修专业”者，其主修专业课程可以替换辅修专业课程，

反向不可替代；

（五）超计划课程和学分，可作为公共任意选修课，承认相应学分和

成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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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经学院认定可以替代的课程。

第五条 国内外交流学生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

国内外学生交流培养项目，时间在 1学期及以上的，经所在专业负责

人审核同意，原则上可以用交流培养期间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学分替换在

本校相应的应修课程学分。国内外交流学生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按以下规

定执行：

（一）交流学校必须是与我校签订校际合作交流协议的大学；

（二）学生在赴交流学校学习之前，应根据对方学校相关学期或学年

的课程设置设计自己的课程替代方案；

（三）在交流学校修读的超计划课程和学分，可作为公共任意选修课，

承认相应学分和成绩。

第六条 成绩登记

被替代课程的成绩以替代课程成绩登记，学分按被替代课程的学分登

记。因考核方式不同产生的成绩转换按照《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学生学籍管

理规定》执行。

第七条 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的学生，须在教务系统按要求提出申

请。对超出系统范围的课程替代，须填写纸质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，经课

程开课系（部）审核，报教学事务管理中心审批。

（二）课程替代手续开学后两周内办理。

（三）课程替代审核结果一周内在教务系统中公布 。

（四）交流生学习期满后，须对照相应专业的培养计划，填写《嘉兴

学院南湖学院本科交流生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一式三

份。经学生所在系（部）和课程开课系(部)初审后报教学事务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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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本规定由教学事务管理中心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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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嘉兴学院南湖学院课程替代申请表

（适用于学籍异动等原因的多门课程）

学生所在系（部）： 替代原因：（填转专业、修读“双专业、双学位”、外校转入南湖学院、变动年级等）

学生姓名： 学号： 年级： 现主修专业：

序号 已修课程 替代课程
开课系（部）意见

（负责人签字）

名称及代码 学分 成绩 名称及代码 学分 免修理由

……可续行

教学事务管理中心审核意见 教学事务管理中心处理情况

负责人签字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经办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本表所有手续办完后一式 2 份复印，学生所在系（部）、教学事务管理中心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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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嘉兴学院南湖学院本科交流生课程替代与学分认定申请表

姓名 学号
学生所在系（部）

（盖章）
班级

派往学校 派往专业 交流时间 电话

所修对方学校课程（学生按接受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填写） 转换为我校相应课程（所在系（部）填写）

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总学时 学分 成绩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总学时 学分 成绩

课程归属系（部）审查意见： 教学事务管理中心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： （院、系公章） 签名： （教学事务管理中心公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申请人声明

我声明本申请表格内的相关信息及其证明文件都是准确无误的,绝不弄虚作假，否则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 学生签名：

说明：1、本表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；

2、表格中学生所修对方学校课程名称若为英文，学生应在填写原英文名称的同时提供中文翻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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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